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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职务的工作报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年12月7日，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口中院”）作出（2022）琼01清申7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申请人广州新太新技术研究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太新技术公司”）对被申请人海口美新信息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新信息公司”）提出的强制清算申请。2023年2月22日，海口中院作出（2023）琼01强清13号决定书，指定海南海信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担任美新信息公司清算组。
本清算组接受指定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公司法》之规定，勤勉忠实地履行了清算组职责，现将有关执行职务的情况报告如下：
一、美新信息公司基本情况
美新信息公司系于1994年12月12日经海南省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设立的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工商注册号：4601001002182，注册地址：海口市大同路(海南军区第四招待所1035-1038)，法定代表人：朱明，经营范围：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业,导航,制导仪器制造业,医疗器械制造业,特种车辆改装,印刷业,科学研究综合技术服务,咨询服务业,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电子计算机制造,水处理环保设备,环保技术及产品的开发销售,计算机系统集成,多媒体开发及工程服务。
美新信息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680万元，其中：广州新太新技术研究设计有限公司认缴1041.6万元，出资比例为62%；广州市新太科技发展公司认缴638.4万元，出资比例为38%。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的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显示其各股东认缴及实缴出资详细情况如下（单位：人民币元）：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
	实缴出资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广州新太新技术研究设计有限公司
	6,384,000.00
	38.00
	6,380,000.00
	37.98

	广州市新太科技发展公司 
	10,416,000.00
	62.00
	10,400,000.00
	61.90

	合  计
	16,800,000.00
	100.00
	16,780,000.00
	99.88


美新信息公司因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6个月以上，于2002年1月25日被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吊销营业执照。
2、 执行职务的具体情况
（一）执行职务的准备工作
1、清算组团队的组成情况
海口中院（2022）琼01强清13号决定书指定海信所担任清算组。海信所依据有关规定，成立清算组项目组，委派吴文玉、习贵富、庞康康、韩政宇、吴清平五人担任清算组项目成员，人员具体安排如下：
组长（项目负责人）：吴文玉
组员：习贵富、韩政宇、吴清平、黄丽苗
2、清算组内部规章制度的建立情况
清算组已建立《财务管理制度》、《印章管理制度》、《档案管理制度》等内部规章制度。
3、聘请工作人员情况
清算组未聘请其他工作人员。
（二）接管债务人财产的基本情况
海口中院公告（[2023]琼01强清13号公告）要求美新信息公司自收到受理的裁定之日起15日内向清算组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的缴纳情况。同时，清算组联系申请人并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发布公告，要求美新信息公司股东广州新太新技术研究设计有限公司及广州市新太科技发展公司提供美新信息公司相关财务资料。
截止本报告日，美新信息公司及其股东公司未向清算组提交任何资料，清算组也无法联系到美新信息公司相关人员，因此，清算组并未接收到美新信息公司的任何资料，也未接管美新信息公司的任何财产，对其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情况、需保留劳动关系的职工情况、需解除劳动合同的人员状况及安置方案、工资和补偿金数额等均不知晓。
由于美新信息公司财务资料缺失，清算组未能掌握美新信息公司的资产、负债情况。为查询美新信息公司可能存在的资产，清算组先后开展了多项调查，具体情况及调查结果如下：
1、 经营场所实地探查情况
清算组前往美新信息公司注册地址探查，其登记在册的地址海口市大同路(海南军区第四招待所1035-1038)现为海口市大同路3号海口大同宾馆，由于该地在过去几十年进行过多次翻新装修，已无法找到美新信息公司的相关信息。
2、银行存款查询情况
由于美新信息公司未提供其银行开户信息，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又未满足清算组查询美新信息公司银行开户信息的要求，清算组只能分别前往各主要银行查询美新信息公司银行账户情况。
1.清算组前往中国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查询得知，截止2023年3月24日，美新信息公司未在该行开立账户。
2.清算组前往交通银行海南省分行查询得知，截止2023年3月28日，美新信息公司未在该行开立账户。
3.清算组前往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查询得知，美新信息公司于1995年2月9日在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开户，开户账号780604394608091001，该账户已于2005年2月17日销户，账户余额为零。
4.清算组前往中国建设银行海南省分行查询得知，截止2023年3月22日，美新信息公司在该行系统无开户记录。但验资报告显示：美新信息公司的股东广州新太新技术研究设计有限公司于1995年3月15日将其认缴的出资款638万元缴入美新信息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海南省分行开设的212429831账户；美新信息公司的股东广州市新太科技发展公司1995年3月20日将其认缴的出资款540万元缴入美新信息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海南省分行开设的212429831账户。中国建设银行海南省分行当前系统中未找到212429831账户信息。
5.清算组前往中国农业银行海南省分行查询得知，截止2023年3月28日，美新信息公司在该行系统无开户记录。但验资报告显示：美新信息公司的股东广州市新太科技发展公司1995年1月28日将其认缴的出资款500万元缴入美新信息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海口分行开设的80100168账户。中国农业银行海南省分行当前系统中未找到80100168账户信息。
3、固定资产查询情况
（1）不动产查询情况
清算组前往海口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美新信息公司名下不动产情况，经不动产登记系统查询，美新信息公司名下无不动产产权记录。
清算组前往海口市房屋交易与产权管理中心查询美新信息公司名下房产备案情况，经系统查询，美新信息公司名下无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记录。
（2）车辆查询情况
清算组前往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第一车辆管理所查询美新信息公司名下机动车辆登记情况，经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系统查询，美新信息公司名下无车辆登记信息。
截止本报告日，清算组未找到美新信息公司的固定资产实物。
4、对外投资调查情况
清算组通过企查查查询得知，美新信息公司有一家控股子公司——海南仙乐都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美新信息公司持股86.5385%），三家参股公司：儋州市美绅智能汽车有限公司（美新信息公司持股20%）、儋州美欣通讯设备厂有限公司（美新信息公司持股37.5%）、海口皇龙药业开发有限公司（美新信息公司持股20%）。目前这四家企业均处于吊销状态。
为清查美新信息公司股权，除儋州市美绅智能汽车有限公司已由其他股东申请清算外，清算组分别向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海南仙乐都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和海口皇龙药业开发有限公司、向儋州市人民法院申请对儋州美欣通讯设备厂有限公司进行强制清算。
2023年5月11日，海口中院作出（2023）琼01清申2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对海口皇龙药业开发有限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又于2023年11月23日作出（2023）琼01强清3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对海口皇龙药业开发有限公司的强制清算程序。在清算程序中，未发现海口皇龙药业开发有限公司存在任何财产。
2023年5月11日，海口中院作出（2023）琼01清申2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对海南仙乐都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目前该案仍处于清算程序中，根据海南仙乐都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清算组提供的《执行职务的阶段性工作报告》，截至2023年8月2日，未发现海南仙乐都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存在任何财产。
2023年11月17日，儋州市人民法院作出（2023）琼9003清申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对儋州美欣通讯设备厂有限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目前该案仍处于清算程序中。
截止本报告日，清算组未查找到美新信息公司可变现的对外投资。
5、存货资产调查情况
美新信息公司未提供其存货明细记录及存货存放地点信息，截止本报告日，清算组未查找到美新信息公司的存货实物。
6、税务查询情况
经国家税务总局海口市税务局税务查询得知，美新信息公司无欠税情况。
7、住房公积金查询情况
经海口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局系统查询得知，美新信息公司未在省内开立住房公积金账户，其查询系统中无美新信息公司相关信息。
8、社会保险费查询情况
经海口市社会保险事业局系统查询得知，美新信息公司未在省内开立社保账户，其查询系统中无美新信息公司相关信息。
9、债权资产调查情况
美新信息公司未向清算组提交其财务报表、财务账簿、会计凭证等财务资料，也未提供其债务人清单、债权金额及相关证据，截止本报告日，清算组尚未查询到其有效债权。
10、 分支机构调查情况
清算组通过企查查查询得知，美新信息公司名下存在一家分支机构海口美新信息产业有限公司格林环保技术部（以下简称“格林技术部”）。
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的企业机读档案显示，格林技术部成立日期为1998年2月9日，注册号4601001000017，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经营场所为海口市大同路3号10栋三层302房，经营范围为水处理、环保设备、环保技术及产品的开发和销售。该分公司于2002年01月25日被吊销。
为调查格林技术部的财产状况，清算组向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调查令，前往中国农业银行海南省分行、中国建设银行海南省分行、交通银行海南省分行、中国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营业部、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营业部、海口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海口市房屋交易与产权管理中心、海口市交警支队第一车管所进行调查。截至本报告日，未发现格林技术部存在任何财产。
三、债权申报登记工作情况
海口中院（2023）琼01强清13号公告要求美新信息公司的债权人于2023年4月11日前向清算组申报债权。截止本报告日，无债权人向清算组主动申报或补充申报美新信息公司债权。
四、有关美新信息公司的民事诉讼和仲裁情况
清算组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截止本报告日，清算组未查到美新信息公司相关的裁判文书信息。
清算组通过企查查网站查询，截止本报告日，除本案外，美新信息公司不涉及其它民事诉讼与仲裁案件。
五、有关美新信息公司财产的追收情况
由于美新信息公司未提供任何财务资料，清算组不了解其财产情况，未能开展追收工作。
六、清算组处分美新信息公司财产的基本情况
清算组未接收到美新信息公司任何财产，不存在处分其财产的情况。
特此报告，请海口中院审议。
七、审计、评估工作情况
由于美新信息公司未提供任何财务资料，清算组未对美新信息公司进行审计。由于清算组未接收到美新信息公司任何财产，不需要开展评估工作。
8、 清算费用发生情况
经清算组查实，自海口中院受理美新信息公司强制清算申请之日起至本报告日止，共发生清算费用合计人民币891.38元（不包括清算组人员工资），已清偿零元，未清偿891.38元。
明细包括：清算组执行职务的费用891.38元。
特此报告。


附：清算费用发生及清偿情况明细表




海口美新信息产业有限公司清算组
二○二四年二月二十二日














海口美新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清算费用明细表

	年月日
	摘要
	发生金额（元）
	明细

	2023年3月9日
	交通费
	40.73
	前往破产法庭拿取案件材料

	2023年3月14日
	交通费
	52.94
	前往海口市税务局、海口市社保局查询

	2023年3月15日
	刻章费
	150.00 
	刻取美新信息公司清算组印章

	2023年3月15日
	交通费
	33.08 
	前往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查询

	2023年3月20日
	交通费
	139.39 
	前往车管所、龙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房公积金管理局、中国农业银行富成支行查询

	2023年3月22日
	交通费
	31.11 
	前往中国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营业部、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中国农业银行富成支行查询

	2023年3月23日
	交通费
	55.27 
	前往海口市税务局、龙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查询

	2023年3月24日
	交通费
	8.61 
	前往中国建设银行海南省分行查询

	2023年4月6日
	交通费
	47.36 
	前往中国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交通银行海南省分行、龙华区税务局查询

	2023年4月7日
	交通费
	13.42 
	前往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查询

	2023年4月11日
	交通费
	55.76 
	前往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查询，前往破产法庭递交一债会报告

	2023年4月18日
	交通费
	22.18 
	前往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询问申请案件材料相关事宜

	2023年4月18日
	邮寄费
	24.00
	向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及儋州市人民法院邮寄案件材料

	2023年4月19日
	交通费
	11.79
	前往龙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查询

	2023年4月21日
	交通费
	106.75 
	前往车管所、社保局、税务局查询分支机构财产

	2023年4月26日
	交通费
	33.60
	前往破产法庭递交材料

	2023年4月27日
	交通费
	18.08
	前往破产法庭递交材料

	2023年4月28日
	交通费
	35.31
	前往破产法庭递交材料

	2023年5月10日
	邮寄费
	12.00
	向儋州市人民法院邮寄案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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